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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4397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新安金融        主办券商：西南证券 

 

安徽新安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减资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减资情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安徽新安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子公司合肥新安小

额贷款管理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新安小贷”）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。公司通过直接

和间接方式共同持有新安小贷公司 100%股权，其中公司直接持有新安小贷 17500

万股股份，实缴出资 17500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35%；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新安

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新安资产”）持有新安小贷 23750 万股股份，实缴出

资 2375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47.5%；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新安金鼎投资管理有

限公司（简称“新安金鼎”）持有新安小贷 8750万股股份，实缴出资 8750 万元，

占注册资本的 17.5%。 

根据公司发展战略需要，为了优化资源配置，拟将新安小贷的注册资本由

50000万元减少至 10000 万元，其中公司持有新安小贷股份总额由 17500 万股减

少至 3500 万股，新安资产持有新安小贷股份总额由 23750 万股减少至 6500 万

股，新安金鼎持有新安小贷股份总额由 8750万股减少至 0股。本次减资完成后，

公司直接持有新安小贷 3500万股股份，实缴出资 3500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35%；

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安资产持有新安小贷 6500万股股份，实缴出资 6500万元，占

注册资本的 65%。（注：具体以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审批意见为准） 

（二）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本次交易为对子公司减资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（三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四）审议和表决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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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 1月 13日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批通过《关于对子公

司合肥新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减资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，反对 0

票，弃权 0票。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五）需要的其他审批及相关程序 

本次子公司减资尚需报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批准，在批准后需至市场监督管

理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，并需按其要求对子公司的《公司章程》进行变更（具

体以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为准）。 

二、减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合肥新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401005957124447 

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） 

住所：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长江西路 101号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 19 楼 

法定代表人：邓小军 

注册资本：50,000 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12-05-03  

营业期限：2012-05-03 至 2062-04-25  

经营范围：发放小额贷款（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）。 

三、子公司减资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对子公司的减资，主要是基于公司经营发展战略的需要，优化资源配置，

提高资金利用效率。本次减资完成后，不会改变公司对新安小贷的控制比例，不

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，不会对公司的整体业务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，

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安徽新安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》。 

安徽新安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年 1月 17日 


